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

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10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号厂房2楼培
训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81,32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的58.9861%。
1（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 2，代表股份 81,0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2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8%。

2（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326,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 3，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32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8%。

3（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27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16%；反对5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761%；反对 5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7.0239%；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欧阳婧娴律师、韩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

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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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除董事黄晖先生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
息一致。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21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晖先
生、左笋娥女士的一致行动人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
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3年8月12日至2024年2月1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
分别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0股、700,000股、500,000股，合计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09%（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近日，公司收到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
划的告知函》，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及市场环境判断，决定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未减持公

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左贵明

左娟妹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41,480

845,370

2,596,110

3,353,920

3,353,920

-

占总股本
比例注1

2.21%

0.54%

1.67%

2.16%

2.16%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41,480

845,370

2,596,110

3,353,920

3,353,920

-

占总股本
比例注2

2.21%

0.54%

1.67%

2.16%

2.16%

-

左美丰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15,240

2,315,240

-

9,110,640

6,514,530

2,596,110

1.49%

1.49%

-

5.86%

4.19%

1.67%

2,315,240

2,315,240

-

9,110,640

6,514,530

2,596,110

1.49%

1.49%

-

5.86%

4.19%

1.67%

注1：此项根据减持预披露时即2023年7月19日总股本155,550,665股计算；

注2：此项根据公司最新总股本即2023年11月10日总股本155,551,412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及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均不存在违

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证监会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

诺的情况。

2、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减持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

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提前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左贵明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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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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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24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光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36人，代表股份304,554,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53%。其中：通过
现场方式参会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4,206,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73%；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270,347,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480%。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2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072,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0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通过现场结合

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6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01 选举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肖光辉先生获得

选票296,422,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99%，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88,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7795%。1.02 选举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夏玉龙先生获得

选票296,522,3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6%，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688,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178%。1.03 选举黄晓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黄晓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黄晓波先生获得

选票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77%。1.04 选举冯树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冯树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冯树庆先生获得

选票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77%。1.05 选举刘竹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刘竹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刘竹萌先生获得

选票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77%。1.06 选举赵科星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赵科星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赵科星女士获得

选票298,986,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18%，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152,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3370%。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3名独立董事的议案》2.01 选举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罗珉先生获得选票298,887,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3%，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053,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996%。2.02 选举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江涛先生获得选票298,886,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89%，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052,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982%。2.03 选举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罗哲先生获得选票298,886,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89%，当选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052,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982%。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严荣添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3.01 选举张宏鹰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张宏鹰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张宏鹰先生

获得选票298,974,667，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78%，当选有效。3.02 选举李旸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李旸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旸先生获得

选票298,473,667，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33%，当选有效。3.03 选举王旭亮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旭亮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王旭亮女士

获得选票298,473,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33%，当选有效。
本次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冉权先

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其仍在公司任职。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02,577,8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9%；反对 1,97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095,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2572%。反对 1,97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2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丰律师、韦香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6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形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以口头形式发出
通知。经过半数董事推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肖光辉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
董事9名。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黄晓波先生、罗哲先生。公司全体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肖光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肖光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2.1 选举董事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2.2 选举董事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2.3 选举独立董事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2.4 选举独立董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2.5 选举独立董事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肖光辉先生、夏玉龙先生、罗珉先生、江涛先生、

罗哲先生，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 选举独立董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3.2 选举独立董事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3.3 选举独立董事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3.4 选举董事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3.5 选举董事刘竹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江涛先生、罗珉先生、罗哲先生、肖光辉先生、刘

竹萌先生，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4.1 选举独立董事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4.2 选举独立董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4.3 选举独立董事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4.4 选举董事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4.5 选举董事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罗珉先生、江涛先生、罗哲先生、肖光辉先生、夏

玉龙先生，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5.1 选举独立董事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5.2 选举独立董事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5.3 选举独立董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5.4 选举董事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5.5 选举董事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罗哲先生、罗珉先生、江涛先生、肖光辉

先生、夏玉龙先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6、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光辉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7、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江涛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江涛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8、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罗珉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9、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哲先生，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10.1 聘任夏玉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10.2 聘任贾秀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10.3 聘任张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10.4 聘任张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10.5 聘任杨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续聘夏玉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贾秀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续聘张杨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续聘杨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董事会秘书张杨先生的联系地址：成都市四川新津工业园区兴园3路99号；联系电话（传
真）：028-82550671 ；邮箱：vendition@xinzhu.com。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23年11月14日的巨潮资讯网。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续聘龚勇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1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续聘简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证券事务代表简杰先生的联系地址：成都市四川新津工业园区兴园3路99号；联系电话

（传真）：028-82550671 ；邮箱：vendition@xinzhu.com。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意见；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附件：1、肖光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生，硕士研究生。曾任四川省攀枝
花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四川发展通号城
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四川省都江堰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四川发展通号
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都江堰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四川发展磁浮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新筑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

肖光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最近36
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2、夏玉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新
筑股份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桥梁产品事业部部长、营销部部长、新筑交通总经理、董事、四
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新筑股份董事、总经理，成都长客新筑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玉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62,9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刘竹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硕
士研究生。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审计助理，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投资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兼任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投委会委员、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新筑股份董事。

刘竹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最近36
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4、罗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4 年生，本科学历，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现任成都中联信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同信同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华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四川米老头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新筑股份独立董事。

罗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最近36个
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5、江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生，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现任西
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会计学院财务系副主任，兼任新筑股份、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炼
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最近36个
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6、罗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生，博士研究生。曾任四川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现任新筑股份独立董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四川大学人力资本开发研究所所长（学术机构），擅长人力资源管理。

罗哲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最近36个
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7、贾秀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师。1998年2月至2003年3月，就职于君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项
目经理等职务；2003年4月至2008年4月，就职于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合伙人等职务；2008
年5月至2011年11月，就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部门经理等职务，2011年11月至今，
就职于新筑股份，曾任新筑股份董事、财务管理总部部长、财务副总监，现任新筑股份财务总
监。

贾秀英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6,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8、张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生，经济学学士、会计硕士MPAcc，于2013年10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中规定的任职资格；曾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历任公司证券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表，曾任新筑股份董事、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成都长客新筑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现任新筑股份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市新途投
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张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52,49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9、杨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1年至今就
职于新筑股份，曾任新筑股份监事、总经理助理、工程构件事业部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工
程构件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新筑股份副总经理，成都市新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丽女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3,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10、龚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生，本科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注册税务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注册会计师。2010年3月至今，就职于新筑股份，历任
审计员、审计一室主任、审计监察部部长助理等职务，现任新筑股份纪委副书记、监事、审计风
控部（纪检监察部、法律合规部）部长、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安徽新筑轨道
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四川发展新筑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龚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3,7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简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生，本科学历。2010年6月就职于新
筑股份，2011年11月至今任职于新筑股份董事会办公室，历任专员、主管、科长、经理等职务，
现任新筑股份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12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简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中规定的任职
资格，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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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以现场表决形

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以口头形式发出通知。经
过半数监事推选，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张宏鹰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 5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宏鹰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张宏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张宏鹰先生简历附后），任期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1、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附件：
张宏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生，大专学历。曾任新筑股份财务部

部长、财务部副部长、监事会主席。现任新筑投资监事、新筑股份监事会主席，兼任工程构件
事业部总经理。

张宏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最近36个
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
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
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于2023年11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 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2. 公司2023年10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下同）的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第
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3. 公司2023年10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4. 公司2023年10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7.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9.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
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
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
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
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
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2023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3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3年11月13日召开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10月27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324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肖光辉主持。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上
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9:15至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
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

证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4,206,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7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0,347,6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48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2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072,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701%；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3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4,554,6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53%。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视频或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本所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
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
的情形。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
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
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6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1.01《选举肖光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6,422,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588,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795%。
根据表决结果，肖光辉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1.02《选举夏玉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6,522,3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688,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78%。
根据表决结果，夏玉龙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1.03《选举黄晓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77%。
根据表决结果，黄晓波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1.04《选举冯树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77%。
根据表决结果，冯树庆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1.05《选举刘竹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9,073,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23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77%。
根据表决结果，刘竹萌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1.06《选举赵科星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986,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1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152,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70%。
根据表决结果，赵科星女士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2.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3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2.01《选举罗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887,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053,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96%。
根据表决结果，罗珉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2.02《选举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886,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8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052,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82%。
根据表决结果，江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2.03《选举罗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886,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8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052,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82%。
根据表决结果，罗哲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3.0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3.01《选举张宏鹰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974,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7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0,140,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03%。
根据表决结果，张宏鹰先生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3.02《选举李旸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473,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3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9,639,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52%。
根据表决结果，李旸先生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3.03《选举王旭亮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98,473,6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3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9,639,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52%。
根据表决结果，王旭亮女士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4.00《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02,577,8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9%；

反对 1,97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9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095,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72%；反对1,9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 丰
韦香怡

单位负责人：
卢 勇

2023年11月13日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光洋股份（代码
002708）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
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光
洋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信澳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信澳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数量（股）

1,243,553

34,383

总成本（元）

8,679,999.94

239,993.34

总成本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0.10%

0.10%

账面价值（元）

9,065,501.37

250,652.07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0.11%

0.11%

限售期

6个月

6个月

信澳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信澳星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澳领先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信澳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53,581

355,300

414,040

564,469

1,769,995.38

2,479,994.00

2,889,999.20

3,939,993.62

0.10%

0.11%

0.10%

0.10%

1,848,605.49

2,590,137.00

3,018,351.60

4,114,979.01

0.11%

0.11%

0.11%

0.11%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3年11月10日数据。
特此公告。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关注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本公司及员工

名义，打着“退费”旗号引导投资者下载“富荣合办”、“富荣鑫盛”等APP，通过“先购买基金增

值，增值后返还本金及退款”等方式骗取投资者钱财。为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已

于 2023年 11月 10日向本公司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向中央网信办举报，现再次发布如下声

明：

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网址是 www.furamc.com.cn，全国

统一客服邮件地址是 service@furamc.com.cn，全国统一客服号码为4006855600，官方微信订

阅号为“富荣有道”，微信服务号为“富荣基金”，目前并未上线官方APP。

二、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应通过本公司直销平台或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里披露以

及本公司官网公示的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基金销售机构办理。敬请投资者不要在来历不明

的链接或二维码下载APP进行基金投资。

三、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

付任何可疑费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自身财产安全。如您发现存在上述假冒情况的任何企

业、网站或个人，或接到此类电子邮件、信息或电话等异常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热线4006855600进行核实、举报或向监管部门反映；若有资金损失，请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四、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假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并

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防范不法分子假冒本公司名义从事诈骗活动的公告

B8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